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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进口

减税、免税和保税货物征收

海关监管手续费的办法

（员怨愿愿年怨月圆园日海关总署令第员号发布
员怨愿怨年猿月圆缘日海关总署修订）

第一条摇为了有利于各级海关提供优质服务，更好地贯彻对
外开放政策，促进国家经济建设，由海关对进口的减税、免税和保

税货物征收海关监管手续费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摇本办法所称进口减税、免税、保税货物和监管手续费
的含义是：

减税、免税货物，是指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》和其他有关规定，进口时准于减征

和免征关税（含进口调节税）的货物（以下简称减免税货物）。

保税货物，是指经海关批准进口时未办理纳税手续，在境内储

存、加工、装配后复运出境的货物。

监管手续费，是指按本办法第三、五条规定征收或免征的实施

监督、管理所提供服务的手续费（以下简称手续费）。

第三条摇征收手续费的进口减税、免税、保税货物的范围是：
（一）现有企业为技术改造而进口的减税或免税的机器设备；

（二）科研机构和大、专院校进口免税的科研和教学专用设

备；

（三）国内机构和企业利用外国政府或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进

口的减免税货物；

（四）来料加工和补偿贸易项目中进口免税的机器设备；

（五）经济特区、经济技术开发区、新技术开发区（试验区）的

机构和企业进口的减免税货物，以及沿海经济开放区按规定进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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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减免税货物；

（六）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项目内的，以及境外客商提供的，

准于暂时免税进口的在国内加工、装配后复出口的进口原料、材

料、辅料、零件、部件和包装材料；

（七）供应国际航行船舶、飞机进口时予以免税的燃料、船

（机）用物料、机器设备的零件、部件和其他货物；

（八）在国内保税、寄售的进口减免税货物；

（九）国务院特定的其他进口减免税货物；

（十）经海关总署或海关总署会同财政部按照国务院的规定

审查批准的临时减免税进口货物。

第四条摇对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、中外合作经营企业、外商独
资企业按照法律规定在投资额度内准予免税进口的机器设备、建

厂（场）和安装、加固机器设备所需材料以及其他货物，暂免征收

手续费。

第五条摇进口下列减免税和保税货物，免征手续费：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》列名进口免税的货

物；

（二）外国政府、国际组织无偿赠送的物资；

（三）外国团体和个人赠送的礼品及华侨、港澳台同胞捐赠的

用于公益事业的物资；

（四）用于救灾的物资；

（五）进口供残疾人专用的设备和物品，以及残疾人福利工厂

进口的机器设备；

（六）享受外交特权和豁免的外国机构进口的公务用品；

（七）在海关放行前遭受损坏或者损失而准予减免税的进口

货物；

（八）向国外索赔的准予减免税的进口货物；

（九）进口后未经加工，保税储存不足怨园天即转运后出口的
货物；

（十）收取手续费在人民币十元以下的减免税货物；

（十一）经国务院及海关总署特准免征手续费的其他减免税

和保税货物。

第六条摇手续费按照以下标准征收：
（一）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或为装配出口机电产品而进口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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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、件，按照海关审定的货物的到岸价格千分之一点五计征；

（二）来料加工中引进的先进技术设备，以及加工金首饰、裘

皮、高档服装、机织毛衣和毛衣片、塑料玩具所进口的料、件，按照

海关审定的货物的到岸价格的千分之一计征；

（三）进口后保税储存怨园天以上（含怨园天）未经加工即转运
后出口的货物，按货物到岸价格的千分之一计征；

（四）其他进口免税和保税货物，按照海关审定的货物的到岸

价格的千分之三计征；

（五）进口减税货物，按照实际减除税负部分的货物的到岸价

格的千分之三计征。

第七条摇手续费一律以人民币计征。进口减免税和保税货物
的到岸价格如以外币计价的，应当由海关按照填发手续费缴纳证

之日国家外汇管理部门公布的《人民币外汇牌价表》的买卖中间

价，折合成人民币后计征。

第八条摇进口减免税货物和保税货物的收货人或他们的代理
人，应当自海关签发手续费缴纳证次日起第苑天内向海关缴纳手
续费。逾期不缴的，除依法追缴外，由海关自到期之日至缴清手续

费之日止，按日征收手续费总额的千分之一的滞纳金。

第九条摇海关征收手续后，应对纳费人发给手续费缴纳凭证。
第十条摇已征收手续费的进口减免税和保税货物，如在其后

经海关批准出售或移作他用需补征关税时，已征手续费不予退还。

第十一条摇本办法由海关总署、财政部、国家物价局联合制定
和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摇本办法自员怨愿愿年怨月圆缘日起实施。

猿


